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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信息和通信技术， 

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 

 

第一届会议 

2016 年 10 月 5日至 7日，曼谷 

临时议程
*
  项目 3(c) 

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议题：推动亚

洲及太平洋各次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机

制间的知识共享 

 

  

 

关于亚洲及太平洋各次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机制的报告 

秘书处的说明 

内容摘要 

本区域拥有生机勃勃、开拓进取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生态系统，其中包

括围绕这些主题建立的许多次区域合作机制。 

然而，这些机制各不相同且相互脱节，因此无法充分利用本区域博大的

知识及其潜力。这些机制也没有纳入本区域的许多成员国。因此，存在着这

些次区域合作机制加强合作，并使整个区域从中更多受益的机遇。围绕科技

创新促进包容的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在整个区域推动更多深入合作，这应当

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优先事项。 

本文件旨在概述各次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机制，并概述亚洲及太

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如何围绕这些主题推动更具包容性的知识共享、合作和

集体行动的拟议模式。 

此议程项目的拟议成果是就该模式达成协商一致，从而确保整个区域了

解次区域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活动，并支持就这些主题开展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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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亚太经社会)在第七十二届会议上通过了

关于“利用科学、技术与创新促进亚洲及太平洋包容的可持续发展”的第

72/12 号决议。在该决议中，经社会请执行秘书“在必要时，作为促进合作和

联合行动的桥梁，向成员国宣传当前各论坛、国际组织、区域组织和次区域

组织关于科学、技术和创新方面的对话”。 

2. 因此授权亚太经社会在支持成员国利用科学、技术和创新促进可持续发

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将通过开展以下各项活动落实这些工作，包括研究和

分析、能力建设和技术协助。亚太经社会还担任最不发达国家技术库和技术

推动机制等联合国其他工作的联络人。经社会发挥的一个重要作用是，确保

不仅在各次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机制间相互交流取得的进展和成就，

而且向那些目前尚未参与任何此类机制的成员国重点介绍其进展和成就，从

而在整个亚太区域深化知识共享和协作，并推动科学、技术和创新以促进包

容的可持续发展。它将减少重复工作并且增加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从而

实现更为迅猛的进步。 

3. 鉴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在整个亚太区域拥有广

泛成员，该委员会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来创建科学、技术和创新的包容性

平台，以推动整个区域的知识共享和合作。 

4. 本文件简要介绍了以下各次区域合作组织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机制的

构想、使命和战略重点领域：亚洲及太平洋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经济合作组织、欧亚经济委员会、南亚区域合作联

盟(南盟)、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本文件还介绍了

亚太经社会可以实施的拟议模式，从而推动开展更具包容性的科学、技术和

创新知识共享、合作和集体行动。 

5. 附件列举了本文件所述各次区域组织的成员名单。 

二．次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机制及其授权 

6. 亚太经合组织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伙伴关系于 2012 年设立。其构想

是至 2025 年，通过其努力，实现创新型经济增长。其使命是支持科学和技术

合作的发展，并且为亚太经合组织提供有效的科学、技术和创新政策建议，

其方法是在政府、学术界、私营部门和其他亚太经合组织的论坛间开展合

作。伙伴关系旨在强化政府、私营部门和学术界之间的合作，并且将其目标

按照优先次序分为三小类：(a)科学能力建设；(b)推动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环

境；(c)加强区域科学和技术互联互通。 

7. 东盟科学和技术委员会于 1978 年设立。委员会的构想是“实现由科

学、技术和创新驱动的东盟，而东盟也是创新、具有竞争力、生机勃勃、可

持续和实现经济一体化的”。制订了《2015-2020 年东盟科学、技术和创新行

动计划》，以实现以下目标：(a)通过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积极合作和

人才流动，实现东盟的经济一体化，(b)对科学、技术和创新及其产生的有益

影响进行更充分地了解，(c)通过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利用创新型经济、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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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人对科技创新事业的积极参与，(d)将东盟创新与全球市场连接起来，(e)

利用东盟创新，以应对新千年的严峻挑战，(f)开展积极的研究和开发合作、

技术产业化、创业并建立卓越中心网络。 

8. 经济合作组织科学基金会是 2011 年由经济合作组织部长理事会设立

的，它成为推动科学和技术的专门机构，其目标是在其成员国实现经济发

展，建立技术精湛的科学和技术人力资源储备库，并加强科学和研究机构。

科学基金会的授权是在其成员国间推动开展科学技术研究合作以及其他相关

活动，并推动各级的科学技术创新。此外，科学基金会还强调应当与国际组

织和联合国机构开展合作，从而开展协作，以推动实现协同增效和互补作

用。 

9. 欧亚经济委员会工业政策司于 2015 年设立，其目的在于加速并提高其

成员国的工业发展可持续性和竞争力。通过开展有效合作，该机构旨在增加

工业部门的创新活动。欧亚经济委员会会员国于 2015 年商定工业合作的主要

方向，以期在其成员国间开展有效的互利合作，从而加快可持续的工业发

展，并确保可以提高工业部门的竞争力并加强其创新活动。 

10. 南盟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合作是通过其科学与技术问题技术委员会进行

的。南盟已认识到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在应对二十一世纪挑战方面的重要

性，并且确定在这些领域开展区域合作的轻重缓急，从而获益于其成员国实

施的共同的、精心策划的、目标明确的举措间所形成的协同增效。已制订一

项科学和技术问题行动计划，并确定以下四个基本要点：(a)在科学和技术领

域开展合作，(b)标准化与实验室检测，(c)合作主题，(d)项目开发。 

11. 作为其使命的一部分，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努力提升太平洋地区人民的

福祉，其方法是以深入了解太平洋岛屿的环境和文化为指导，高效、创新地

应用科学和知识。 

12. 中日韩三国合作秘书处是旨在推动中国、日本和大韩民国实现和平和共

同繁荣的国际组织。三国合作秘书处由政治事务处、经济事务处、社会与文

件事务处和管理与协调事务处四个部门组成。科学和技术科是经济事务处下

设科室。三国合作秘书处认为科学进步和创新支撑经济发展。它举办了三国

科学和技术对话，以设立一个面向未来的三国科技合作体系，作为寻求应对

本区域共同问题的解决办法，并且通过开展此类合作为亚洲和世界作出贡献

的工具。 

三．次区域科技创新合作机制间知识共享和合作的模式 

13. 在上述合作机制中存在大量的科学、技术和创新知识和实践。整个区域

可以在寻求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从这些专业知识和汲取的经验教训中获

益颇丰。为了确保本区域对此充分了解，提议亚太经社会开展以下几项活

动： 

14. 信息和通信技术，科学、技术与创新委员会本届会议设立关于次区域科

学、技术和创新合作机制的常设议程项目。将邀请来自次区域科学、技术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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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合作机制的相关代表出席委员会会议，并讨论其常设议程项目，以便酌

情介绍活动情况并推动深化合作。 

15. 亚太经社会在次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会议上的观察员地位。来自亚太

经社会的相关代表将观摩次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会议，并参加相关论坛，

以推动与亚太经社会会员国之间的知识共享。 

16. 关于次区域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活动的年度报告或两年期报告。将编

写年度报告或两年期报告，以确保本区域了解这些机制所应对的问题、面临

的机遇和挑战。 

17. 制作网页，将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活动编成目录进行分类。将制作网

页，以简要介绍次区域的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活动。 

四. 议程项目的成果 

18. 委员会寻求达成关于上述模式的共识，以确保整个区域充分了解次区域

的科学、技术和创新合作活动，并且支持就这一主题开展深入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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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次区域合作组织的成员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太经合组织) 

澳大利亚 巴布亚新几内亚 

文莱达鲁萨兰国 秘鲁 

加拿大 菲律宾 

智利 大韩民国 

中国 俄罗斯联邦 

中国香港 新加坡 

印度尼西亚 中国台湾省 

日本 泰国 

马来西亚 美利坚合众国 

墨西哥 越南 

新西兰  

 

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 

文莱达鲁萨兰国 缅甸 

柬埔寨 菲律宾 

印度尼西亚 新加坡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泰国 

马来西亚 越南 

 

经济合作组织 

阿富汗 巴基斯坦 

阿塞拜疆 塔吉克斯坦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 土耳其 

哈萨克斯坦 土库曼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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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经济委员会 

亚美尼亚 吉尔吉斯斯坦 

白俄罗斯 俄罗斯联邦 

哈萨克斯坦  

 

太平洋共同体秘书处 

美属萨摩亚 纽埃岛 

澳大利亚 北马里亚纳群岛 

库克群岛 帕劳 

斐济 巴布亚新几内亚 

法国 皮特凯恩群岛 

法属波利尼西亚 萨摩亚 

关岛 所罗门群岛 

基里巴斯 托克劳群岛 

马绍尔群岛 汤加 

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图瓦卢 

瑙鲁 美利坚合众国 

新喀里多尼亚 瓦努阿图 

新西兰 瓦利斯和富图纳群岛 

 

南亚区域合作联盟(南盟) 

阿富汗 马尔代夫 

孟加拉国 尼泊尔 

不丹 巴基斯坦 

印度 斯里兰卡 

 

三国合作秘书处 

中国 大韩民国 

日本  

 

____________ 


